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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392      证券简称：民和影视       主办券商：浙商证券 

 

宁波民和影视动画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声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宁波民和影视动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2015 年度存在与

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并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未按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现做如下说明： 

一、具体情况说明 

2015 年 12月 21日，公司向关联方宁波保税区希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

供一笔资金拆借，金额为人民币 110 万元，该款项已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全额

归还，拆借时间为 1天。该资金拆借事项构成关联方对公司资金的短期占用。 

宁波保税区希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亚佩女士之叔

叔及其配偶（同时为公司董事王君美配偶之父母）控制的公司，属公司实际控制

人重要亲属附属企业。因公司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不够深入，公司未

意识到本次资金拆借已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亦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该资金拆借

事项，造成公司未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及时进行披露。 

二、采取的措施 

主办券商持续督导人员发现上述问题后，及时督导公司进行了整改，就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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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拆借事项补充履行了决策程序并予以补充披露，详见于民和影视：《关于确

认公司 2015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 

三、后续规范措施及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补充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人及本公司/人控制的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本人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自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将（1）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

民和影视之资金；（2）不要求民和影视为本公司/人及本公司/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违规提供担保；（3）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

于挂牌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本公司/人、本公司/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或施加重大影响的

企业与民和影视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二）本公司/人控制的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及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若发生变化，本公

司/人应全面、及时、真实地向承担持续督导责任的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披露相关情况。 

（三）上述承诺在民和影视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间且本公司

/人为民和影视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

生，本公司/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同时，公司管理层表示，将在未来经营中严格按照公司自有规章制度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颁发的相关制度、细则和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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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程序，加强关联交易的审查和责任追究，做到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

及时和完整，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特此声明。 

 

宁波民和影视动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